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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本章主旨  

   1. v1-14  向罪死，向神活 

   2. v15-23 從罪的奴僕到神的奴僕 

 

B. 本章摘要: 在5: 20b保羅說“罪在那裡顯多，恩典更顯多了”。有不少 

   人故意曲解說“為使恩典増多，就多多犯罪”。 

   1. 有鑒於此，保羅在6：1-2 迅速澄清前所說，在v2b中説“我們在罪上 

      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？” 

   2. v3-7   保羅鄭重申明一個人“重生得救受洗歸主”是將自己的老我, 

      和耶穌基督同死、同埋葬，也和祂一同復活成為一個新造的人(向罪 

      死了) 

   3. v8-14  我們向罪死了，我們向神活著成為義的器皿 

   4. v15-16 保羅問我們到底是罪還是義的奴僕 

   5. v17-18 保羅為羅馬的信徒感謝神，因為他們聽了道，也信了 

   6. v19-23 做罪的奴僕以至於死，作義的奴僕因信耶穌基督得永生 

 

C. 大綱 

   1. 我們向罪死了 v1-14 

      a. 藉受洗向罪死了 v1-7 

         a1. 我們該多犯罪來經歷更多的恩典嗎？ v1-2 

         a2. 受洗象徵與耶穌基督同死、同埋葬 v3-4a 

         a3. 與耶穌基督同復活，有了新的生命，不再受罪的轄制 v4b-7 

      b. 對罪死了，對神而活 v8-14 

         b1. 我們在死上与耶穌基督認同，死不再能轄制我們 v8-10 

         b2. 為神而活，不讓我們的肢體被罪所用 v11-12 

         b3. 在恩典下我們將肢體成為義的工具 v13-14 

   2. 我們應為神的奴僕 v15-23 

      a. 我們順服誰就是誰的奴僕 v15-18 

         a1. 背逆致死，順服稱義 v15-16 

         a2. 因听從神的道，就從罪的奴僕変為義的奴僕 v17-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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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b. 服事神的動機 v19-23 

         b1. 獻給義能成聖 v19 

         b2. 獻給罪致死 v20-21 

         b3. 獻給神能結聖靈的果子、得永生 v22 

         b4. 罪的工價是死，靠著神的恩典，在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v23 

 

D. 詞  

   1. 受洗 v1-5 

   2. 釘十字架 v6 

   3. 奴役 v7-10 

   4. 當看 v11 

   5. 作主、作王 v12-23 

      a. 如何作主作王 v12-13 

      b. 為何作主作王 v14-23 

   6. 成聖 v19 

 

E. 問題討論 

   1. 為什麼基督徒不再活在罪中?  v2 

   2. 當我們受洗歸主，發生什麼事?  v3-7 

   3. 我們該如何呈献我們的肢體?  v13 

   4. 為什麼基督徒不再被罪掌控?  v14 

   5. 如何才能從罪中釋放?  v17-18 

   6. 將肢體獻給義有什麼後果?  v19 

   7. 什麼是得永生的三步曲?  v22 

   8. 什麼是罪的工價？神在耶穌基督裡給了我們什麼?  v23 


